
入夏以来，一些城市狗患
频发。在陕西西安，一名女子
被狗咬伤，虽然及时注射狂犬
病疫苗，但20多天后仍然病发
死亡。该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
注。有媒体盘点后发现，我国
各地历年来的“限狗令”，大都

“雷声大雨点小”遭遇“夭折”。
西安这名女士身亡之后，

有专业人士解答称，被狗咬后
注射疫苗，并非万无一失，即
便疫苗和医疗程序都没有问
题，免疫球蛋白仍有可能“跑
输”狂犬病毒，导致患者病发
甚至死亡。这一医学知识，并
不是第一次出现于人们的视
野，每有狗咬人致死的悲剧发
生，都会有一番科普。既然事
后补救难以做到完全，事前的
防范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对养
狗行为施以常态化管理，是城
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

现如今，城市里由狗导致

的安全事件并不少，因养狗引
发的矛盾在生活中也很常见。
饲养宠物的确是人的一项权
利，但权利一旦失去有效约
束，很容易对他人合法权益
造成侵犯。虽然这次发生狗
咬人致死事件的是西安，但
在很多城市的开放式小区、
城乡接合部，甚至闹市区，常
常能够看到流浪狗。前段时
间就有一个新闻，说是一条
狗遇车祸身亡，多名“小伙
伴”围在身边。尽管有人不禁
感叹“兽犹如此，人何以堪”，
却无法掩盖这些“抱团取暖”
的流浪狗对居民安全的巨大
威胁。

越是爱狗，越是要保证人
们养狗的权利，加强管理就显
得越有必要。疏于管理的话，
表面上似乎减少了管理者与
养犬人的纠葛，实际上积累了
矛盾，甚至加剧了冲突。因“多

养”“散养”等引发的邻里争
吵，不可谓不多；对遗弃行为
的监管不足，又造成了流浪
狗的泛滥。狗患加剧的结果
就是将养狗的人和不养狗的
人，放在了对立的位置，就连
规范养狗的人，也难免无辜

“躺枪”。不出事还好，一旦出
了事、出了大事，相关部门面
对压力不得不集中“打狗”，
有时因画面血腥又会招致舆
论批评。

从维护城市秩序的角度，
从缓解社会矛盾的角度，从保
护居民安全的角度，从保障养
狗权利的角度，加强对养狗行
为的管理都是必要的。而有效
的管理，不仅是交上钱、办个
证这么简单，而是要做到监管
常态化。比如对宠物狗开展定
期免疫与体检，比如有组织地
对流浪狗清查处理，比如建立
起对不文明养狗行为的举报

处理系统，这些写入明文的
“养狗规范”要严格执行。现在
信息技术又这么发达，有条件
的地方甚至可以尝试使用具
有定位、扫码功能的智能狗
牌，督促养狗的人对自己的宠
物负起责任。

归根结底，城市对狗的管
理，针对的不是狗而是人，需
要约束的也是人的行为。出于
安全的考虑，机动车都需要挂
牌、年检，管理如此严密，对于
风险更不可控的狗，监管力度
有必要更胜一筹。严格的常态
化管理，必然会要求养狗人严
格履行义务，享受到饲养宠物
的权利，就不能不为此付出一
定的代价。毕竟，相对于爱狗
的心情和养狗心愿的实现，人
们对安全的需求是更基础、更
根本的。别再押宝事后补救，
别再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抗体

“跑赢”病毒。

要常态化“限狗”，别押宝“抗体跑赢病毒”

城市对狗的管理，针对的
不是狗而是人，需要约束的也
是人的行为。严格的常态化管
理，必然会要求养狗人严格履
行义务，享受到饲养宠物的权
利，就不能不为此付出一定的
代价。

300元游港澳，贪图便宜忘了常识

给自己做胃镜

换位思考是亮点

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
在医院的很多检查里，“胃肠
镜”这一项光听听就很折磨人
了，不是万不得已许多人都不
太想面对这个检查。最近，《齐
鲁晚报》就报道了这样一个人，
山东泰山中心医院消化内二科
的医生李晓沛——— 没有胃病的
她，给自己做了胃镜检查。(7月
23日《齐鲁晚报》)

自己给自己做胃镜，将探
头伸进自己的腹腔，在普通人
看来，想想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给自己做胃镜检查的这名医
生，一边要忍受疼痛与不适，一
边还要根据自己的感受进行调
整，还要对检查的内容进行判
断等等，这样的勇气与毅力值
得称道。

更为可贵的是，自己给自己
做胃镜检查，还不仅仅是在表现
勇气，更是为了切身了解病人的
感受，知道病人在做胃镜时，什
么时候会特别恶心，什么时候应
该让病人缓一缓，从而在以后给
病人做胃镜时，能在分寸、力度
的把握上，更为精准。

正像歌曲里唱的，“因为路
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
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
追逐。”医生自己给自己做胃镜，
这是一堂最好的医学人文课，也
是最好的实践课，是最好的生命
教育，能够更好地将心比心，从
而对患者多一些温情与耐心，多
一些同理心与同情心。

据了解，给自己做手术的
医生还不少，如牙医给自己拔
牙，有消化科医生给自己切除
直肠息肉等等，给自己做胃镜的
医生还不止李晓沛一人，驻马店
一位医生也曾自己给自己做过
胃镜检查。这些给自己做手术
的医生都值得人敬佩。

当然，并不是只有通过给
自己“动刀”，才能够体现“医者
仁心”，这些医生最值得称道
的，是他们对患者感受的重视。
很多时候，医生多一些与患者

“同频共振”，多一些换位思考，
患者也是能够感受到的。多一
些技术之外的关怀与温情，也
有利于让医患之间变得更为融
洽。 （读者 戴先任）

□苑广阔

300元，六天五夜港澳游，
这么“划算”的事情在南京一
些微信群里宣传，都是熟人，
大家抱团参加，还担心什么猫
腻？7月10日，200多位南京的
游客就这么愉快地乘上了开
往广州的高铁，满心期望一趟
港澳之旅。结果呢，毫无悬念
地遭遇强制购物，游客们购物
金额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回到
南京后，部分游客怀疑所购商
品有问题，想退货却遭遇新的
麻烦。（7月23日《扬子晚报》）

区区300元，在香港住一
晚酒店可能都不够，从南京去
广州的高铁票价，也同样不
够，但是这些以老年人为主，
人数多达数百人的旅游团，却

相信自己可以依靠这300元来
个五天六夜港澳游。结果不难
猜测，老人们期待的“观光之
旅”，毫无悬念地变成了“购物
之旅”，部分老人最终在导游、
商家的威逼利诱，甚至是言语
恐吓、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之
下，花费了几千几万元来购买
各种珠宝、钟表、玉石。

这还不算，等老人们终于
脱离导游和商家的控制回到
南京，却发现自己高价买的各
种商品，极有可能是质量低劣
的假冒伪劣产品。而要求对方
退货，就本次旅游过程中遭遇
的种种不公待遇进行投诉的
时候，牵涉其中的各方不是互
相推诿扯皮，就是鸣冤叫屈，
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

当地旅游部门在接到投
诉以后，已经介入调查，但正
如旅游部门所说，这种国家明
令禁止的低价团，现在又有借

助微信等平台死灰复燃的迹
象，也正是因为微信上传播拉
人报名的方式十分隐蔽，监管
起来难度非常大。即便旅游执
法部分已经介入，但是最终能
够为老人挽回多少损失，也很
难说。监管难度大，这是客观
事实，而事后的维权，也是困
难重重，那么作为旅游者，到
底该如何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避免让旅游变成了购物？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
两个字：常识。如果再多几个
字的话，那就是：莫贪便宜。这
起事件中的常识是什么？就是
仅凭300元钱团费，无论如何
不可能完成五天六夜的港澳
游，这里面如果没有强制购
物，组织旅游的企业，参与其
中的导游、商家，都要亏本，亏
本的生意，谁做？而且，当团费
与真实的花费之间距离越大，
那么强制购物的程度也就愈

烈，这就是为什么不愿意购物
的老人被威胁不给饭吃，甚至
是被关进小黑屋的原因所在。

几乎任何参加低价团旅
游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贪
图便宜的心理，即便明明知道
这个价格不合理，自己可能会
遭遇购物，也抱着一种我到时
候就是不买，你能把我怎么样
的侥幸心理。结果大家也都看
到了，导游和商家为了逼迫游
客就范，就差动手打人了。所
以说，300元的港澳游遭遇强
制消费，说冤很冤，说不冤也
不冤，规范和整顿旅游市场，
严厉打击低价游是必须的，而
多点常识，少点贪图便宜心
理，坚决不参加低价团，也是
游客所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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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家之言

“责令留守儿童父母返家”，要有配套措施

□余明辉

7月21日，北京一公益组
织发布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
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白皮书
显示，农村学校学生中，因父
母均外出而无人照料的留守
状态学生占近三成。而这些儿
童中，超一成农村完全留守儿
童与父母一年不见一面；还有
7 . 9%的受调查学生称，父母离
世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民政
部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父母
外出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农村
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无
监护儿童父母外出务工将被
责令返回。（ 7月 2 3日《新京
报》）

“白皮书”显示，如果保证
不了每3个月见父母一次面，
孩子对于现在生存状况的焦
虑及“烦乱度”会陡然提升。由
于留守儿童存在家庭无能力
管理、隔代教育溺爱、寄居他

家无法管理等，致使留守儿童
出现学习成绩不佳，在校表现
不优；亲情缺失严重，心理发
展异常；父爱母爱失常，孩子
志向模糊等。由此可见，农村
留守儿童尤其是独居儿童生
活质量和成长环境堪忧，亟待
关注与改变。

农村留守儿童早不是什
么新鲜问题，不管是国家层
面，还是地方层面，也都在不
断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去年
初，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
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的意见》就明确，不得让不满
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
独居住生活，给出的应对措施
是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
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
一方留家照料，暂不具备条件
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
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随
后，地方也不断出台补充和配
套措施，让这一规定尽可能的
有效落地，农村独居儿童的权
益和保护得到不断强化。

不能不说的是，由于以往

具体的执法主体不明确、执行
措施不详细和操作性差、执法
措施不力，以及执法不力追责
规定不明确等，“不得让不满
十六周岁儿童脱离监护单独
居住生活”落实得并不是很有
力。而此次，民政部进一步明
确“无监护儿童父母外出务工
要责令其返回”，无疑是对以
往这一制度缺乏执行措施的
丰富和明确，对落实“不满十
六周岁儿童不得独居”的规定
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但就现实而言，这还远远
不够。比如，一方面，具体由谁
来发现孩子独居、谁来强制父
母返回、监督不力如何问责，
却并没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或
强制力。如此，规定很可能仍
陷入口头和纸面要求，而难以
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很多父
母之所以让孩子独居而外出
打工，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无
奈之举——— 家庭生活困难、地
方经济发展滞后，在地方无工
可做无钱可赚，不得不外出讨
辛苦。如果因为孩子独居而强

令孩子父母返回，但又无法解
决和满足他们的生计问题，岂
不是让这些家庭从一个死结
陷入另一死结？

由此可见，明确“无监护
儿童父母外出务工要责令其
返回”，固然迈出了很大的一
步，但要想这一规定真正有
效落地，无疑还有很多的配
套措施和工作要做。比如，
明确农村十六岁以下儿童独
居的排查和上报主体，明确
强制违规父母返回的执行主
体，明确监督不力如何问责
的问题。又比如，进一步强
化地方政府帮扶责任，不就
事论事地强制父母回家，而
是从就近就业入手，增强家对
于父母的吸引力。

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无非
两条路，一是让父母回乡就
业，二是让孩子随父母进城。
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实际
上则是解决人的发展出路问
题。无论是降低城市门槛，还
是增强农村的吸引力，都离不
开政府的统筹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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